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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标志属于国家所有 ,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科

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加强测量标志保护工作 ,确保

测量标志安全 ,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的

客观要求。滕州市于 2005年 11月份开始 ,集中 4

个月时间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测量标志普查工作。

共调查核实测量标志 138个 ,签订测量标志委托保

管书 76份 ,出具失迷证明 39份 ,毁坏证明 23份。

所有普查成果全部建档立卡 ,完善图、表、卡、册 ,纳

入计算机管理 ,提高了测量标志保护水平 ,为政府正

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1　统一思想严密组织

测量标志普查是测量标志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滕州市委、市政府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

度 ,充分认识搞好测量标志普查的重要性 ,并将其纳

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一是加强领导 ,成立组织。

市政府成立了由分管市长任组长的测量标志普查领

导小组 ,负责全市测量标志普查的组织、领导和协调

工作。市国土资源局成立了测量标志普查业务指导

组 ,明确一名副局长靠上抓落实 ,为有效实施普查工

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和技术保障。二是研究措施 ,制

定方案。市政府召开市长办公会 ,专题研究测量标

志普查工作 ,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关于开展测量

标志普查的工作意见》和《滕州市测量标志普查实

施方案》,提出了“测量标志普查要争先进、创一流 ,

实现保护、管理新突破”的目标要求。三是建立队

伍 ,落实责任。针对测量标志普查专业性强、技术要

求标准高的实际 ,以市测绘管理处专业人员为主体 ,

建立了专门的普查队伍 ,配备了普查设施设备 ,划拨

了专项经费。同时要求每个镇安排 2～3名工作人

员配合市普查队伍在辖区开展工作。为严格落实责

任 ,普查队伍根据工作需要 ,将找点、量距、绘图、资

料登记等任务分解到每一名队员 ,实行责任制 ,做到

了人员、职责、任务、考核“四落实 ”。四是宣传发

动 ,组织实施。市政府召开了动员会议 ,对普查工作

进行了全面安排和部署。市国土资源部门扎制了宣

传彩车 ,印发了宣传资料 ,向社会广泛宣传测量标志

普查的意义、内容和要求。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 ,组

织专业普查人员系统学习了《测量标志普查技术规

程》,提高了普查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 ,

保证了测量标志普查工作的顺利实施。

2　强化措施确保成效

滕州市境内的测量标志大多是 20世纪 50—70

年代由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建造、施测的 ,多位

于山顶湖滨 ,地势偏僻险要之处 ,因历史原因有的已

很难寻找。普查人员克服隆冬时节工作条件和环境

艰苦等不利因素 ,爬山越岭 ,步矩尺量 ,出色地完成

了任务 ,保证了普查质量。

2. 1　外业现场调查

市专业普查人员在镇 (街 )工作人员的配合下 ,

采取“拉网式 ”办法 ,探寻线索 ,逐镇 (街 )、逐村

(居 )、逐测量标志进行核查。确保现场资料不遗

漏 ,定点准确。外业调查行程 3000多千米 ,翻越了

60多个山头 ,足迹遍及全市 21个镇 (街 )、数百个行

政村 (居 )和 40多个工矿企业驻地。在现场调查

·23·

第 22卷第 9期　　　　　　　　　　　　　　　　山东国土资源　　　　　　　　　　　　　　　2006年 9月

3收稿日期 : 2006 03 29;修订日期 : 2006 08 10;编辑 :王秀元

作者简介 :苗沛霖 (1965 - ) ,男 ,山东滕州人 ,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国土资源测绘工作。



中 ,实行“人情化”工作 ,争取测量标志所在地村级

组织和委托保管人的支持。首先探访原委托管护

人 ,详细记录保管人姓名、年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

等资料 ,建立管护员档案。然后会同保管员 ,现场察

看测量标志现状 ,了解管护和使用情况。对测量标

志因破损需要维修、加固的 ,现场制定维修方案 ,核

算维修经费 ,拟定维修计划 ,为日后维护准备了第一

手资料。对原委托管护人去世或不适合继续管护

的 ,会同测量标志所在地村委会 ,重新推荐责任心

强、乐于奉献的人选 ,确定新的委托管护人 ,签订

《委托管护书》。

2. 2　内业资料整理

内业资料整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由于过去管

理制度不完善 ,许多原始基础资料遗失或损坏严重 ,

需要结合新的普查资料重新建立档案。为加快测量

标志数字化管理步伐 ,利用计算机、扫描仪等现代科

技手段 ,将委托管护书中测量标志点位置略图采用

CAD软件制图 ,克服了手工制图的粗糙性、随意性 ,

提高了准确性、精确性。按照《测量标志普查技术

规程》要求 ,以 1∶5万图幅 ,由西向东 ,由北向南 ,

逐镇 (街 )完成了测量标志分布图 ,加密级封存。各

类登记表、失迷及毁坏证明材料也都实现了管理微

机化。所有内业资料按镇 (街 )分布和测量标志性

质分类归档 ,建立了电子档案 ,提升了工作效率 ,将

测量标志管理推上了“信息高速公路”。

2. 3　梳理成果落实管护

普查共现场核实了 138个测量标志 ,其中完好

的三角点、军控点 (含觇标破坏但标志完好 ) 51个 ,

水准点 25个 ,总计 76个 ;失迷水准点 14个 ,三角

点、军控点 25个 ,总计 39个 ;完全破坏的水准点 10

个 ,三角点、军控点 13个 ,总计 23个 ;新发现测量标

志点 2个。重新签订测量标志委托管护书 76份 ,落

实失迷证明 39份 ,毁坏证明 23份 ,整理测量标志卡

片 76份 ,测量标志登记表 3份 ,签发测量标志委托

管护证 76个 ,彻底兜清了测量标志“家底”。

滕州市测量标志管护单位过去一直为标志所在

地村民委员会 ,管护人为村民 ,这种管理方式曾经发

挥了很好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擅自破

坏、无偿使用测量标志的现象时有发生 ,测量标志保

护形势更为严峻 ,仅靠村级组织和村民已无法完成

管护任务。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国土资源管理

体制改革后测绘管理工作得到加强的实际 ,全面落

实基层国土资源所监管责任 ,对测量标志管护模式

进行了改革。测量标志托管单位为市国土资源局 ,

管护单位调整为基层国土资源所。同时增强村级管

护责任 ,凡位于村民宅基地或责任田内的测量标志 ,

由房屋主人或土地承包人负责管护 ,其他由原委托

管护人或村干部管护 ,明确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分

片兼管。从而建立起市、镇、村三级管护网络 ,形成

了村村有人抓 ,点点有人管的管护格局。

3　正视问题完善机制

3. 1　普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原因

(1)三角点和军控点觇标年久失修、锈蚀 ,自然

倒塌和人为破坏现象十分严重 ,普查发现测量标志

保护完好率仅为 55%。

(2)基层测绘管理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措

施不配套。

(3)由于实行的是义务管护 ,少数管护人责任

心不强 ,缺乏激励制约机制。

(4)管理经费落实不到位 ,被破坏的测量标志

得不到及时的维修。

(5)测绘单位无偿使用、随意使用测量标志的

问题比较普遍。

(6)宣传效果不明显 ,没有形成保护测量标志

的社会共识。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

(1)因测量标志占地没落实 ,标志周围缺少警

示或宣传设施 ,致使在城乡规划、开发建设、道路扩

宽、村民建房过程中造成部分测量标志被占压、失迷

或毁坏。

(2)因采煤造成地面塌陷 ,从而引起测量标志

破坏。

(3)开山采石、挖砂取土造成测量标志破坏或

使其失去效能。

(4)位于田间的部分测量标志 ,因觇标、指示桩

破坏 ,标石影响耕种 ,被村民推倒或移走 ,造成测量

标志破坏或失迷。

3. 2　应采取的措施

(1)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利用重大节日

和纪念日 ,采取集中宣传与经常宣传结合 ,专业宣传

和社会宣传并举的形式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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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等宣传媒体和宣传手段 ,广泛宣传《测绘法》、《测

量标志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宣传测量标志在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增强全民的测量

标志保护意识 ,形成保护测量标志光荣、破坏测量标

志可耻的社会风尚。

(2)严格落实责任制。保护测量标志是各级政

府和测绘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 ,政府主要负责人是

辖区内测量标志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建立市主管、

镇负责、村落实的三级管理体制 ,重点加强镇级在测

量标志保护中的责任。市、镇、村层层签订《测量标

志目标管理责任书》,将测量标志保护纳入市对镇

(街 )国土资源目标责任管理的重要内容 ,实行严格

考核 ,落实奖惩兑现。测量标志托管单位与管护人

签订《委托管护书》,发放《委托管护证》,明确管护

人的责任和义务。探索实行有偿管护的新路子 ,给

保管人适当发放管护津贴 ,通过经济杠杆调动保管

人的积极性。

(3)加大经费投入。《山东省测绘管理条例》和

山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量标志保护条例

>办法》明文规定 :测量标志的维护费用 ,由同级财

政统筹解决。建立测量标志保护专项基金 ,将测量

标志保护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争取逐年增加 ,保

证日常监管、维修加固的需要。落实测量标志有偿

使用制度 ,除从事军事测绘任务外 ,其他一切使用测

量标志的行为都实行有偿使用。测量标志有偿使用

费全部用于测量标志的维护、维修 ,专款专用。

(4)严肃查处破坏测量标志行为。发挥市、镇

两级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网络作用 ,加强测量标志行

政执法 ,加大动态巡查力度 ,及时发现和制止破坏测

量标志行为。实行警示管理 ,在全市所有测量标志

点周围设立警示牌 ,明确公民保护义务和破坏测量

标志应负的责任。实行密码有奖举报制度 ,建立密

报员队伍 ,在每个镇 (街 )国土资源所设立举报箱和

举报电话 ,及时掌握测量标志保护动态 ,严格防范措

施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依法全面构筑起安全、

和谐的测量标志管理秩序 ,提高测量标志经济社会

发展的保障能力。

(上接第 31页 )

复垦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做出了如下规定 :“生产建

设单位和个人对其破坏的他人使用的土地 ,除负责

土地复垦外 ,还应按规定向受损单位或个人支付土

地损失补偿费和地面附着物损失补偿费。”第二十

六条规定 :“违反本办法规定 ,不履行或不按规定要

求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

缴纳复垦费 ,专项用于土地复垦 ,并可按国家和省的

规定处以罚款。”《土地复垦规定》第十四条 :“企业

和个人对其破坏的其他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或者国

家不征用的集体所有土地 ,除负责土地复垦外 ,还应

当向遭受损失的单位支付土地损失补偿费。”土地

损失补偿费 ,分为耕地的损失补偿费、林地的损失补

偿费和其他土地的损失补偿费。耕地的损失补偿

费 ,以实际造成减产以前 3年平均年产量为计算标

准 ,由企业和个人按照各年造成的实际损失逐年支

付相应的损失补偿费 ;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复垦其原

有的土地 ,补偿年限应当按照合同规定的合理工期

确定。其他土地的损失补偿费 ,参照上述原则确定。

2. 3　可作为开采矿产资源进行管理

根据《矿产资源法》及其配套法规、国土资源部

《关于开山凿石、挖砂、石、土等矿产资源适用法律

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函〔1998〕190号 )和山东省国

土资源厅《关于取土用土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鲁

国土资字 [ 2003 ] 20号 )等有关规定 ,砂、石、粘土及

构成山体的各类岩石均属矿产资源 ,因此 ,凡以营利

为目的采挖砂、石、土等矿产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均

应依法办理采矿许可证 ,并应按照《矿产资源补偿

费征收管理规定 》的相关规定缴纳矿产资源补偿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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